
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

浙大工〔2026〕23 号

关于同意环境与资源学院

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

第七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批复

环境与资源学院工会委员会：

请示悉。经研究，同意环境与资源学院第七届教职工代

表大会、第七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果。

1. 环境与资源学院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、

第七届工会委员会委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王福民、邓劲松、杨方星、吴卫华、吴轩浩、张 帅、

张 萌、倪百慧、高超超、梅清清、梁璐怡

主 席：吴卫华 副主席：邓劲松、高超超

2. 环境与资源学院第七届工会经费审查小组（按姓氏笔

画排序）：

刘 璟、李廷强、曾令藻

组 长：李廷强

特此批复。

浙江大学工会

2026 年 1 月 7 日


